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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一Ｏ八年股東常會議事錄 
 

時間：民國一Ｏ八年六月十日（星期一）上午九時整 

地點：台北市內湖區堤頂大道二段 489 號 9 樓 

出席：本公司發行股份總數 181,699,567 股，親自出席及委任代理出席股數總計 100,347,096

股(其中含電子投票出席 63,344,407 股)，出席率 55.22%。 

出席董事：郭智輝董事、潘重良董事、曾海華董事、李正榮董事、嘉品投資開發有限公司代

表人：賴杉桂董事、陳林森獨立董事、孫碧娟獨立董事 

出席監察人：王富雄監察人、賴光哲監察人 

列席：莊正法律事務所 莊正律師 

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區耀軍會計師 

主席：賴董事長杉桂                               記錄：吳健稚    

 

壹、 宣布開會 

大會報告出席股數已達法定數額，主席宣布開會。行禮如儀。 

 

貳、 主席致詞﹝略﹞ 

 

參、 報告事項 

第一案： 

案由：一Ｏ七年度營業報告，謹提請  公鑒。 

說明：1.本公司一Ｏ七年度營業報告書，請參閱附件一。 

2.謹提請  公鑒。 

 

 

第二案： 

案由：監察人審查一Ｏ七年度決算表冊報告，謹提請  公鑒。 

說明：1.本公司一Ｏ七年度決算表冊，業經會計師查核簽證及監察人審查竣事，分別提出查

核報告及審核報告書，請參閱附件二與附件三。 

2.敦請監察人宣讀審核報告書。 

3.謹提請  公鑒。 

 

 

第三案： 

案由：一Ｏ七年度員工及董監酬勞分配情形報告，謹提請  公鑒。 

說明：1.依本公司章程第 20 條規定，本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應先提撥不低於百分之四為員工

酬勞及不高於百分之三為董監酬勞。但公司尚有累積虧損時，應預先保留彌補數額。 

2.依本公司章程規定提撥員工酬勞 4.3%計新台幣 77,083,000 元、董監酬勞 1.1%計新

台幣 19,719,000 元，均以現金方式發放。 

3.謹提請  公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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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案： 

案由：背書保證金額報告，謹提請  公鑒。 

說明：1.本公司截至 107 年 12 月 31 日止，背書保證金額為新台幣 6,242,708 仟元，明細如

下： 

被保證對象        與本公司之關係       保證性質           金額(千元)  

上海崇誠(註) 轉投資公司 銀行額度及合約保證   752,047 

蘇州崇越 轉投資公司 銀行額度及合約保證 1,033,123 

建越科技(註) 轉投資公司     銀行額度保證   930,000 

嘉益能源 轉投資公司 銀行額度及合約保證   182,177 

晶晨能源 轉投資公司 銀行額度保證    94,788 

Topscience(s) 轉投資公司 銀行額度及合約保證   228,915 

晶陽能源 轉投資公司 銀行額度保證    97,000 

安永生活 轉投資公司 銀行額度保證     6,000 

晶越能源 轉投資公司 銀行額度保證   190,397 

冠越科技 轉投資公司 銀行額度保證   203,478 

群越材料(註) 轉投資公司 銀行額度保證    80,000 

崇誠貿易 轉投資公司 銀行額度保證    92,145 

上海崇耀 轉投資公司 銀行額度及合約保證 2,218,478 

崇越興業化學 轉投資公司 銀行額度保證   134,160   

     6,242,708   

註：期末背書保證餘額含因董事會提前召開決議背書保證契約續約，故重複計算之

金額，分別為本公司對上海崇誠 153,575 千元、建越科技 200,000 千元、

Topscience(s)107,503 千元、群越材料 30,000 千元。 

2.謹提請  公鑒。 

 

 

 

肆、 承認事項 

第一案（董事會提） 

案由：一Ｏ七年度決算表冊，謹提請 承認。 

說明：1.本公司一Ｏ七年度財務報表：資產負債表、綜合損益表、權益變動表、現金流量表，

業經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區耀軍及郭冠纓會計師審查竣事，送請全體監察人

審查完畢，出具書面審核報告書在案，請參閱附件三。 

2.本公司一Ｏ七年度財務決算表冊，請參照附件四。 

3.謹提請 承認。 

決議：經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100,347,096 權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贊成 95,764,545 權； 佔出席 95.43% 

反對 17,014 權； 佔出席 0.01% 

棄權 4,565,537 權； 佔出席 4.54% 

贙成權數超過法定數額，本議案照案表決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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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董事會提） 

案由：一Ｏ七年度盈餘分配案，謹提請 承認。 

說明：1.本公司一Ｏ七年度盈餘分配案，經 108 年 3 月 19 日董事會決議通過。 

2.本公司一Ｏ七年度盈餘分配除依法提撥 10%為法定公積外，依公司章程第二十條及

第二十條之一規定，擬自可供分配盈餘中提撥新台幣 963,007,705 元分派現金股

利，每股配發 5.3 元。 

3.本次現金股利按分配比例計算至元為止，元以下捨去，不足一元之畸零款合計數，

由小數點數字自大至小順序調整至符合現金股利分配總額。 

4.於配息基準日前如因本公司股本變動致影響發行在外流通股份數量，致股東配息比

率發生變動而須調整時，授權董事長全權處理。 

5.本次現金股利分配案俟股東常會決議通過後，授權董事長訂定配息基準日及其他相

關事宜。 

6.一Ｏ七年度盈餘分配表請參閱附件五。 

7.謹提請 承認。 

決議：經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100,347,096 權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贊成 95,801,628 權； 佔出席 95.47% 

反對 17,115 權； 佔出席 0.01% 

棄權 4,528,353 權； 佔出席 4.51% 

贙成權數超過法定數額，本議案照案表決通過。 

 

 

伍、 討論事項： 

第一案（董事會提） 

案由：修訂本公司章程部分條文，敬請 公決。 

說明：1.為因應法令遵循及本公司營運需求，修訂本公司章程部分條文。 

2.檢附公司章程修正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件六。 

3.敬請 公決。 

決議：經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100,347,096 權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贊成 95,800,648 權； 佔出席 95.46% 

反對 17,033 權； 佔出席 0.01% 

棄權 4,529,415 權； 佔出席 4.51% 

贙成權數超過法定數額，本議案照案表決通過。 

 

 

第二案（董事會提） 

案由：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部分條文，敬請 公決。 

說明：1.依據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金管證發字第 1070341072 號令修正「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

處分資產處理準則」部分條文，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 

2.檢附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修正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件七。 

3.敬請 公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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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經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100,347,096 權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贊成 95,799,945 權； 佔出席 95.46% 

反對 17,730 權； 佔出席 0.01% 

棄權 4,529,421 權； 佔出席 4.51% 

贙成權數超過法定數額，本議案照案表決通過。 

 

 

第三案（董事會提） 

案由：修訂本公司「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作業程序」部分條文，敬請 公決。 

說明：1.依據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金管證審字第 1080304826 號令修正「公開發行公司資金貸

與及背書保證處理準則」部分條文，修訂本公司「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作業程序」。 

2.檢附本公司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作業程序修正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件八。 

3.敬請 公決。 

決議：經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100,347,096 權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贊成 95,797,098 權； 佔出席 95.46% 

反對 20,581 權； 佔出席 0.02% 

棄權 4,529,417 權； 佔出席 4.51% 

贙成權數超過法定數額，本議案照案表決通過。 

 

 

陸、 臨時動議：無 

 

柒、 散會：上午 9:17。 

 

＜本議事錄，僅就議事經過要領記載，會議進行時股東發言仍以會議現場影音紀錄為準＞ 

 

＿＿＿＿＿＿＿＿＿＿＿＿＿＿＿＿＿＿＿＿＿＿＿＿＿＿＿＿＿＿＿＿＿＿＿＿＿＿＿＿ 

 

 

 

【附件】 

附件一：一Ｏ七年度營業報告書 

附件二：會計師查核報告 

附件三：監察人審核報告書 

附件四：一Ｏ七年度財務報表 

附件五：一Ｏ七年度盈餘分配表 

附件六：公司章程修正條文對照表 

附件七：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修正條文對照表 

附件八：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作業程序修正條文對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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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一Ｏ七年度營業報告書 
 

各位股東女士、先生們： 

感謝各位股東們這一年來的支持。2018 年本公司在董監事及全體同仁共同努力下，擴大產品項目

及市場規模，持續提高營收及績效表現；受惠於半導體市場成長、大陸需求強勁及海外工程完工認列，

營收大幅提升：集團合併營收新台幣 288.6 億元，較去年成長 21%，稅後淨利 13.82 億元，每股稅後

盈餘達 7.73 元，並榮獲台灣企業永續報告金獎、社會共融雙項大獎，未來持續深耕高科技領域，深

化大陸市場佈局，並發展健康相關新事業，持續維持高績效表現，追求公司永續經營與發展。 

半導體相關精密材料是公司主要營收來源，約佔八成；依據 IEK 資訊，2018 年台灣半導體產業產

值達 2.63 兆元，成長 7%；台灣半導體製程技術不斷推新，對新製程所需的精密材料需求也持續增加；

美中貿易戰與國際關係緊張，是影響半導體產業的最大變數。半導體產業是大陸地區的國家戰略之

一，產值規模成長與內需自製率提升，更是重要指標，2018 年大陸 IC 產業產值達 6,280 億人民幣，

年成長 19%；兩岸半導體生產製程所需晶圓、光阻、石英、製程用特殊化學品等產品出貨都較上年度

有大幅成長，獲利也相對提升。 

環保工程部分取得海內外大型廢水處理、空調機電專案，並開發事業廢棄物清運業務與化學藥品

銷售，並導入 TQM 系統進行流程改善，持續提升業績及獲利；食品生技方面，安永持續為消費者健康

與品質把關，鱸魚精產品獲得世界品質金獎，經營「安永鮮物」通路，販售安心、鮮美、便利食品，

並設立「安永心食館」觀光工廠，發展餐飲及觀光休閒事業。 

展望 2019 年，受到消費性電子產品需求下滑、全球經濟增速放緩與中美貿易戰等外部因素衝擊，

市場充滿不確定性，但整體半導體產業可望仍受惠於大數據、人工智慧、車聯網、5G通訊等各領域的

創新應用，預估 2019 年全球半導體產業仍將成長，台灣半導體產業產值預估成長率 5.0%。中國仍大

力投資半導體，目前有 25 座新的晶圓廠正在興建或規劃中，其中包含 17 座 12 吋晶圓廠，預計大陸

半導體晶圓廠產能 2020 年佔全球達 20%，此外，有鑑於大陸重點扶持 IC設計產業，2019 年產值約人

民幣 2,965 億元，預估成長 17.9%，崇越發展晶圓代工服務平台(Foundry Service)，協助大陸 IC 設

計公司找到合適代工製造技術、加速產品導入市場，未來將持續深耕，向供應鏈上、下游延伸，以期

提供 IC 設計業 total solution。整體而言，仍將受惠國內外客戶產能及半導體材料需求增加，持續

推升公司業績。 

大陸為實踐十九大綠色政策，加強生態環境保護與污染排放物管制，衍生長江經濟帶空污防治與

廢水處理商機；台灣地區則因發展公共工程與增加廢棄物清運處理業務，可望帶動環境工程收入的成

長。因應全球情勢變化以及政府南向政策，崇越將於今年前往越南成立分公司，積極爭取在越南的產

品代理權，期望順利拓展東南亞市場；民生領域除優化經營「安永生技」生產效率、「安永鮮物」通

路及「安永樂活」心食館觀光生產業務，並新增加臺北大學運動場館營運經營，發展大健康事業。 

邁向成立 30 週年，崇越科技將持續掌握外部環境及產業技術推進，開發新產品，快速滿足客戶

製程所需材料及服務，強化海外營運，持續推動大陸地區產品經理制，提升技術服務，擴大開發大陸

半導體市場商機，執行人才培育，發展能源及環保工程、健康餐飲等多元領域，提供跨領域產業的整

合服務，創造更大商機與獲利空間，透過企業永續報告書揭露、強化與利害關係人溝通管道，落實公

司治理，永續經營及善盡企業社會責任。 

 

謝謝大家，敬祝各位 

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 

 崇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長：賴 杉 桂 

 總 經 理：曾 海 華 

      李 正 榮  

 會計主管：李 秀 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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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會計師查核報告 

 會計師查核報告 

崇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公鑒：  

 

查核意見 

崇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民國一○七年及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資產負債表，暨民國一

○七年及一○六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之綜合損益表、權益變動表及現金流量表，以及個

體財務報告附註(包括重大會計政策彙總)，業經本會計師查核竣事。 

依本會計師之意見，基於本會計師之查核結果及其他會計師之查核報告(請參閱其他事項

段)，上開個體財務報告在所有重大方面係依照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編製，足以允當表

達崇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民國一○七年及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財務狀況，暨民國一○七年

及一○六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財務績效與現金流量。 

查核意見之基礎 

本會計師係依照會計師查核簽證財務報表規則及一般公認審計準則執行查核工作。本會計

師於該等準則下之責任將於會計師查核個體財務報告之責任段進一步說明。本會計師所隸屬事務

所受獨立性規範之人員已依會計師職業道德規範，與崇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保持超然獨立，並履

行該規範之其他責任。基於本會計師之查核結果及其他會計師之查核報告，本會計師相信已取得

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作為表示查核意見之基礎。 

其他事項 

崇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採用權益法之投資中，民國一○七年及一○六年部份採權益法評價

之被投資公司之財務報告未經本會計師查核，而係由其他會計師查核。因此，本會計師對上開個

體財務報告所表示之意見中，有關財務報告所列之金額係依據其他會計師之查核報告。民國一○

七年及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認列對該公司採用權益法之投資金額分別佔資產總額之 10.48%

及 9.77%，民國一○七年及一○六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所認列之採用權益法之關聯企業

及合資損益之份額分別佔稅前淨利 16.81%及 16.30%。 

關鍵查核事項 

關鍵查核事項係指依本會計師之專業判斷，對崇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民國一○七年度個體

財務報告之查核最為重要之事項。該等事項已於查核個體財務報告整體及形成查核意見之過程中

予以因應，本會計師並不對該等事項單獨表示意見。本會計師判斷應溝通在查核報告上之關鍵查

核事項如下： 

一、營業收入認列 

有關收入認列之會計政策請詳個體財務報告附註四(十八)收入認列；收入明細，請詳

個體財務報告附註六(二十)收入。 

關鍵查核事項之說明： 

崇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產品類型繁多，依不同的客戶及產品組合產生不同的交易模

式，按合約判斷收入認列方式。收入認列方式的辨認，對財務報告之表達有重大影響。因

此，收入認列之測試為本會計師執行崇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財務報告查核重要的評估事項

之一。 

因應之查核程序： 

本會計師對上述關鍵查核事項之主要查核程序包括：測試銷貨及收款作業循環之相關

人工及系統控制，評估崇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收入認列政策是否依相關公報規定辦理；

另外，本會計師檢視崇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與客戶之銷售合約，了解交易態樣及條件，評

估及比較收入認列是否與合約條款及其相關交易條件一致；針對資產負債表日前後之收入

明細執行測試，確認營業收入及其交易條件一致符合收入認列時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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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存貨評估 

有關存貨評價之會計政策請詳個體財務報告附註四(七)存貨；存貨評價之不確定性，

請詳個體財務報告附註五(二)；存貨評估之相關說明，請詳個體財務報告附註六(七)存貨。 

關鍵查核事項之說明： 

崇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針對存貨評價係以成本及淨變現價值衡量，該公司係依客戶訂

單需求備貨，存貨帳面價值可能受市場報價及產業景氣循環而有低於淨變現價值之風險，

因此，存貨評估為本會計師執行崇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財務報告查核重要的評估事項之一。 

因應之查核程序： 

本會計師對上述關鍵查核事項之主要查核程序包括針對存貨之性質，評估崇越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存貨之評價是否已按公司既訂之會計政策並依公報規定辦理；檢視存貨庫齡報

表，分析各期存貨庫齡變化情形，包括執行抽樣程序以檢查存貨庫齡表之正確性，並瞭解

公司管理階層所採用之銷售價格及期後存貨市價變動之情形，以評估存貨淨變現價值之合

理性。 

三、應收帳款之評估 

有關應收帳款評價之會計政策請詳個體財務報告附註四(六)金融工具；應收帳款評價

之不確定性，請詳個體財務報告附註五(一)；應收帳款評估之相關說明，請詳個體財務報

告附註六(五)應收票據及應收帳款。 

關鍵查核事項之說明： 

應收帳款評價係以客觀證據評估應收帳款存續期間預期信用損失而提列損失準備，因

此，應收帳款之評價為本會計師執行崇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財務報告查核重要的評估事項

之一。 

因應之查核程序： 

本會計師對上述關鍵查核事項之主要查核程序包括檢視應收帳款之減損提列方法是否

依公報規定辦理、針對應收帳款帳齡報表分析應收帳款備抵金額、檢視歷史及期後收款記

錄、產業經濟狀況、客戶之信用風險集中度及針對債信不良之客戶還款能力評估等資料，

以評估該公司之應收帳款備抵提列金額之合理性。 

管理階層與治理單位對個體財務報告之責任 

管理階層之責任係依照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編製允當表達之個體財務報告，且維

持與個體財務報告編製有關之必要內部控制，以確保個體財務報告未存有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

大不實表達。 

於編製個體財務報告時，管理階層之責任亦包括評估崇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繼續經營之能

力、相關事項之揭露，以及繼續經營會計基礎之採用，除非管理階層意圖清算崇越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或停止營業，或除清算或停業外別無實際可行之其他方案。 

崇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治理單位(含監察人)負有監督財務報導流程之責任。 

會計師查核個體財務報告之責任 

本會計師查核個體財務報告之目的，係對個體財務報告整體是否存有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

重大不實表達取得合理確信，並出具查核報告。合理確信係高度確信，惟依照一般公認審計準則

執行之查核工作無法保證必能偵出個體財務報告存有之重大不實表達。不實表達可能導因於舞弊

或錯誤。如不實表達之個別金額或彙總數可合理預期將影響個體財務報告使用者所作之經濟決

策，則被認為具有重大性。 

本會計師依照一般公認審計準則查核時，運用專業判斷並保持專業上之懷疑。本會計師亦

執行下列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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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辨認並評估個體財務報告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風險；對所評估之風險設計及執行

適當之因應對策；並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作為查核意見之基礎。因舞弊可能涉及共

謀、偽造、故意遺漏、不實聲明或踰越內部控制，故未偵出導因於舞弊之重大不實表達之風險

高於導因於錯誤者。 

2.對與查核攸關之內部控制取得必要之瞭解，以設計當時情況下適當之查核程序，惟其目的非對

崇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內部控制之有效性表示意見。 

3.評估管理階層所採用會計政策之適當性，及其所作會計估計與相關揭露之合理性。 

4.依據所取得之查核證據，對管理階層採用繼續經營會計基礎之適當性，以及使崇越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繼續經營之能力可能產生重大疑慮之事件或情況是否存在重大不確定性，作出結論。本

會計師若認為該等事件或情況存在重大不確定性，則須於查核報告中提醒個體財務報告使用者

注意個體財務報告之相關揭露，或於該等揭露係屬不適當時修正查核意見。本會計師之結論係

以截至查核報告日所取得之查核證據為基礎。惟未來事件或情況可能導致崇越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不再具有繼續經營之能力。  

5.評估個體財務報告(包括相關附註)之整體表達、結構及內容，以及個體財務報告是否允當表達

相關交易及事件。 

6.對於採用權益法之被投資公司之財務資訊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對個體財務報告表示

意見。本會計師負責查核案件之指導、監督及執行，並負責形成崇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查核

意見。 

本會計師與治理單位溝通之事項，包括所規劃之查核範圍及時間，以及重大查核發現(包括

於查核過程中所辨認之內部控制顯著缺失)。 

本會計師亦向治理單位提供本會計師所隸屬事務所受獨立性規範之人員已遵循會計師職業

道德規範中有關獨立性之聲明，並與治理單位溝通所有可能被認為會影響會計師獨立性之關係及

其他事項(包括相關防護措施）。 

本會計師從與治理單位溝通之事項中，決定對崇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民國一○七年度個體

財務報告查核之關鍵查核事項。本會計師於查核報告中敘明該等事項，除非法令不允許公開揭露

特定事項，或在極罕見情況下，本會計師決定不於查核報告中溝通特定事項，因可合理預期此溝

通所產生之負面影響大於所增進之公眾利益。 
 

 安 侯 建 業 聯 合 會 計 師 事 務 所  

 

 
 

 會 計 師：  

 
 

 

 證券主管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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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管證六字第 0940129108 號 

金管證審字第 1010004977 號 

 
民  國  一○八  年  三  月  十九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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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師查核報告 

崇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公鑒：  

 

查核意見 

崇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崇越集團)民國一○七年及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

合併資產負債表，暨民國一○七年及一○六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合併綜合損益表、合

併權益變動表及合併現金流量表，以及合併財務報告附註(包括重大會計政策彙總)，業經本會計

師查核竣事。 

依本會計師之意見，基於本會計師之查核結果及其他會計師之查核報告(請參閱其他事項

段)，上開合併財務報告在所有重大方面係依照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暨經金融監督管理

委員會認可並發布生效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國際會計準則、解釋及解釋公告編製，足以允當表

達崇越集團民國一○七年及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合併財務狀況，暨民國一○七年及一○六

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合併財務績效與合併現金流量。 

查核意見之基礎 

本會計師係依照會計師查核簽證財務報表規則及一般公認審計準則執行查核工作。本會計

師於該等準則下之責任將於會計師查核合併財務報告之責任段進一步說明。本會計師所隸屬事務

所受獨立性規範之人員已依會計師職業道德規範，與崇越集團保持超然獨立，並履行該規範之其

他責任。基於本會計師之查核結果及其他會計師之查核報告，本會計師相信已取得足夠及適切之

查核證據，以作為表示查核意見之基礎。 

其他事項 

崇越集團合併報告之採用權益法之投資中，民國一○七年度及一○六年度部份採權益法評

價之被投資公司之財務報告未經本會計師查核，而係由其他會計師查核。因此，本會計師對上開

合併財務報告所表示之意見中，有關該合併財務報告所列之金額係依據其他會計師之查核報告。

民國一○七年及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認列對該公司採用權益法之投資金額分別佔合併資產

總額 7.54％及 7.48％，民國一○七年及一○六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所認列之採用權益

法之關聯企業及合資損益之份額分別佔合併稅前淨利 15.88％及 15.05％。 

崇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已編製民國一○七年及一○六年度之個體財務報告，並經本會計師

出具無保留意見加其他事項段落之查核報告在案，備供參考。 

關鍵查核事項 

關鍵查核事項係指依本會計師之專業判斷，對崇越集團民國一○七年度合併財務報告之查

核最為重要之事項。該等事項已於查核合併財務報告整體及形成查核意見之過程中予以因應，本

會計師並不對該等事項單獨表示意見。本會計師判斷應溝通在查核報告上之關鍵查核事項如下： 

一、營業收入認列 

有關收入認列之會計政策請詳合併財務報告附註四(十七)收入認列；工程收入認列與

建造合約之完工百分比例衡量方式，請詳合併財務報告附註五(三)；建造合約之相關揭露，

請詳合併財務報告附註六(七)建造合約；收入明細，請詳合併財務報告附註六(廿四)收入。 

關鍵查核事項之說明： 

崇越集團產品類型繁多，依不同的客戶及產品組合產生不同的交易模式，按合約判斷

收入認列方式。收入認列方式的辨認，對合併財務報告之表達有重大影響。另，建造合約

工程預算涉及管理階層高度判斷，工程預算之評估可能造成財務報導期間內損益重大變

動。因此，收入認列之測試為本會計師執行崇越集團合併財務報告查核重要的評估事項之

一。 

因應之查核程序： 

本會計師對上述關鍵查核事項之主要查核程序包括：測試銷貨及收款作業循環之相關

人工及系統控制，評估崇越集團之收入認列政策是否依相關公報規定辦理；另外，本會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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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檢視崇越集團與客戶之銷售合約，了解交易態樣及條件，評估及比較收入認列是否與合

約條款及其相關交易條件一致；取得對財務結果影響較大之工程合約，核算工案之完工百

分比例與崇越集團計算並無差異；針對資產負債表日前後之收入明細執行測試，確認營業

收入及其交易條件一致符合收入認列時點。 

二、存貨評估 

有關存貨評價之會計政策請詳合併財務報告附註四(八)存貨；存貨評價之不確定性，

請詳合併財務報告附註五(二)；存貨評估之相關說明，請詳合併財務報告附註六(八)存貨。 

關鍵查核事項之說明： 

崇越集團針對存貨評價係以成本及淨變現價值衡量，該集團係依客戶訂單需求備貨，

存貨帳面價值可能受市場報價及產業景氣循環而有低於淨變現價值之風險，因此，存貨評

估為本會計師執行崇越集團合併財務報告查核重要的評估事項之一。 

因應之查核程序： 

本會計師對上述關鍵查核事項之主要查核程序包括針對存貨之性質，評估崇越集團存

貨之評價是否已按公司既訂之會計政策並依公報規定辦理；檢視存貨庫齡報表，分析各期

存貨庫齡變化情形，包括執行抽樣程序以檢查存貨庫齡表之正確性，並瞭解崇越集團管理

階層所採用之銷售價格及期後存貨市價變動之情形，以評估存貨淨變現價值之合理性。 

三、應收帳款之評估 

有關應收帳款評價之會計政策請詳合併財務報告附註四(七)金融工具；應收帳款評價

之不確定性，請詳合併財務報告附註五(一)；應收帳款評估之相關說明，請詳合併財務報

告附註六(五)應收票據及應收帳款。 

關鍵查核事項之說明： 

應收帳款評價係以客觀證據評估帳款存續期間預期信用損失而提列損失準備，因此，

應收帳款之評價為本會計師執行崇越集團合併財務報告查核重要的評估事項之一。 

因應之查核程序： 

本會計師對上述關鍵查核事項之主要查核程序包括檢視應收帳款之減損提列方法是否

依公報及規定辦理、針對應收帳款帳齡報表分析應收帳款備抵金額、檢視歷史及期後收款

記錄、產業經濟狀況、客戶之信用風險集中度及崇越集團針對債信不良之客戶還款能力評

估等資料，以評估崇越集團之應收帳款備抵提列金額之合理性。 

管理階層與治理單位對合併財務報告之責任 

管理階層之責任係依照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暨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認可並發布

生效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國際會計準則、解釋及解釋公告編製允當表達之合併財務報告，且維

持與合併財務報表編製有關之必要內部控制，以確保合併財務報告未存有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

大不實表達。 

於編製合併財務報告時，管理階層之責任包括評估崇越集團繼續經營之能力、相關事項之

揭露，以及繼續經營會計基礎之採用，除非管理階層意圖清算崇越集團或停止營業，或除清算或

停業外別無實際可行之其他方案。 

崇越集團之治理單位(含監察人)負有監督財務報導流程之責任。 

會計師查核合併財務報告之責任 

本會計師查核合併財務報告之目的，係對合併財務報告整體是否存有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

重大不實表達取得合理確信，並出具查核報告。合理確信係高度確信，惟依照一般公認審計準則

執行之查核工作無法保證必能偵出合併財務報告存有之重大不實表達。不實表達可能導因於舞弊

或錯誤。如不實表達之個別金額或彙總數可合理預期將影響合併財務報告使用者所作之經濟決

策，則被認為具有重大性。 

本會計師依照一般公認審計準則查核時，運用專業判斷並保持專業上之懷疑。本會計師亦

執行下列工作： 

1.辨認並評估合併財務報告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風險；對所評估之風險設計及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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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當之因應對策；並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作為查核意見之基礎。因舞弊可能涉及共

謀、偽造、故意遺漏、不實聲明或踰越內部控制，故未偵出導因於舞弊之重大不實表達之風

險高於導因於錯誤者。 

2.對與查核攸關之內部控制取得必要之瞭解，以設計當時情況下適當之查核程序，惟其目的非對

崇越集團內部控制之有效性表示意見。 

3.評估管理階層所採用會計政策之適當性，及其所作會計估計與相關揭露之合理性。 

4.依據所取得之查核證據，對管理階層採用繼續經營會計基礎之適當性，以及使崇越集團繼續經

營之能力可能產生重大疑慮之事件或情況是否存在重大不確定性，作出結論。本會計師若認

為該等事件或情況存在重大不確定性，則須於查核報告中提醒合併財務報告使用者注意合併

財務報告之相關揭露，或於該等揭露係屬不適當時修正查核意見。本會計師之結論係以截至

查核報告日所取得之查核證據為基礎。惟未來事件或情況可能導致崇越集團不再具有繼續經

營之能力。  

5.評估合併財務報告(包括相關附註)之整體表達、結構及內容，以及合併財務報告是否允當表達

相關交易及事件。 

6.對於集團內組成個體之財務資訊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對合併財務報告表示意見。本

會計師負責集團查核案件之指導、監督及執行，並負責形成集團查核意見。 

本會計師與治理單位溝通之事項，包括所規劃之查核範圍及時間，以及重大查核發現(包括

於查核過程中所辨認之內部控制顯著缺失)。 

本會計師亦向治理單位提供本會計師所隸屬事務所受獨立性規範之人員已遵循會計師職業

道德規範中有關獨立性之聲明，並與治理單位溝通所有可能被認為會影響會計師獨立性之關係及

其他事項(包括相關防護措施）。 

本會計師從與治理單位溝通之事項中，決定對崇越集團民國一○七年度合併財務報告查核

之關鍵查核事項。本會計師於查核報告中敘明該等事項，除非法令不允許公開揭露特定事項，或

在極罕見情況下，本會計師決定不於查核報告中溝通特定事項，因可合理預期此溝通所產生之負

面影響大於所增進之公眾利益。 
 
 
 
 

 安 侯 建 業 聯 合 會 計 師 事 務 所  

 

 
 

 會 計 師：  

 
 

 

 證券主管機關

核准簽證文號 
： 

金管證六字第 0940129108 號 

金管證審字第 1010004977 號 

 
民  國  一○八  年  三  月  十九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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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監察人審核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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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一Ｏ七年度財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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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一Ｏ七年度盈餘分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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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公司章程修正條文對照表 

 



 

-23- 
 



 

-24- 



 

-25- 

附件七 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修正條文對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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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 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作業程序修正條文對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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